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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897               股票简称：厦门空港              编号：临2014-017 

厦门国际航空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租赁资产的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1、厦门国际航空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公司”）拟向控股股东厦门

翔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翔业集团”）租赁航空性业务营运所必须的相关土地使用权、

地上构筑物及房屋。主要为新建的站坪及滑行道、地面停车场等配套设施、消防救援中心二

期大楼资产及其相关土地使用权。年租金合计约3,164.49万元/年。 

2、过去12个月本公司与翔业集团进行过本次交易类别的交易（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WWW.SSE.COM.CN，2013年度本公司日常关联交易公告）。 

3、本次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交易实施不存在重大法律障碍。 

 

一、关联交易概述  

1、关联交易内容：  

（1）本公司与翔业集团公司拟于2014年12月9日签署《站坪及滑行道资产及相关土地使

用权租赁协议》。公司拟按2,235.11万元/年的价格租赁控股股东翔业集团公司拥有的站坪及

滑行道资产及相关土地使用权，期限五年，租赁面积约44.41万平方米。 

（2）本公司与翔业集团公司拟于2014年12月9日签署《T4候机楼配套的地面停车场及相

关土地使用权租赁协议》。公司拟按552.58万元/年的价格租赁控股股东翔业集团公司拥有的

T4候机楼配套的地面停车场及相关土地使用权，期限五年，租赁面积约11.87万平方米。 

（3）本公司与翔业集团公司拟于2014年12月9日签署《厦门机场消防救援中心二期大楼

及相关土地使用权租赁协议》。公司拟按376.81万元/年的价格租赁控股股东翔业集团公司拥

有的厦门机场消防救援中心二期大楼及相关土地使用权，期限五年，租赁面积约1.36万平方

米。 

2、由于翔业集团持有本公司20250万股国有法人股，占总股份68%，为本公司控股股东，

故本次资产租赁行为构成关联交易行为。本次关联交易不会导致公司主营业务、资产、收入



 2 

发生重大变更，不属于《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行为，不构

成重大资产重组。 

3、至本次关联交易，过去12个月预计关联交易2.19亿元，加上本次关联交易3,164.49

万元，预计合计发生购买商品或劳务的关联交易金额2.51亿元，累计金额在3000万元以上，

且超过公司2013年末净资产额的5%以上，故本次资产租赁行为尚需获得公司股东大会的批准，

与该关联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人将放弃在股东大会上对该议案的投票权。  

二、关联方及关联关系简介  

（一）关联方关系介绍 

翔业集团持有本公司20250万股国有法人股,占总股份68%，为本公司的控股股东。 

（二）关联人基本情况 

1、基本情况 

翔业集团成立于1994年12月8日，注册地址为厦门市思明区仙岳路396号，注册资本人民

币贰拾亿元整，法定代表人为王倜傥先生。公司的经营范围主要有：经营、管理授权范围内

的国有资产；办理经民航总局批准的民用机场航空运输业务；对国内外飞机提供机务保障；

为飞机提供地面技术及设备服务；经济信息咨询、商品中介服务；经营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

出口（不另附进出口商品目录），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物

业管理。实际控制人为厦门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2、主要业务最近三年发展状况 

翔业集团是一家跨地域、多元化发展的大型国有企业集团，拥有全资或控股下属公司40

余家，产业覆盖机场、码头、城际客运、酒店、会展、电子商务、物流服务、临港商业地产、

食品、广告传媒、智能科技、花卉科技等领域，立足于发展以客货流服务为主导的关联产业，

深度开发并合理配置资源，着力打造元翔空港、佰翔酒店、万翔物流、兆翔置业四大产业板

块；创新体制，稳健经营，各项业务正逐步在相应行业及区域形成主导地位，是中国服务业

500强企业之一。 

3、与公司之间存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的其他关系的说明 

翔业集团及其关联方与本公司存在销售或采购商品、提供或接受劳务等交易及其产生的

经营性债权债务往来。除此之外，翔业集团及其关联方与本公司之间不存在产权、业务、资

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的其他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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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翔业集团公司2013年年度经审计的合并资产总额为14,771,978,930.50元，合并净资

产 为 5,790,303,186.00 元 ， 合 并 营 业 收 入 为 6,903,487,674.14 元 ， 合 并 净 利 润 为

606,320,031.33元。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1、站坪及滑行道资产及相关土地使用权 

新建的站坪及滑行道等配套设施主要为新建Z1站坪23个机位，其中近机位12个，远机位

11个；新建两条垂直联络道和一条快速出口滑行道等，新建站坪及滑行道整体约36万平方米，

预计2014年底投入使用。该项目投资建设主体为翔业集团公司，相关土地使用权归属翔业集

团公司。 

2、T4候机楼配套的地面停车场及相关土地使用权 

T4候机楼配套的地面停车场位于T4航站楼南侧，主要建设T4航站楼匝道、地面停车场、

配套用房及绿化工程项目，面积约为11.87万平方米，预计2014年底投入使用。该项目投资建

设主体为翔业集团公司，相关土地使用权归属翔业集团公司。 

3、厦门机场消防救援中心二期大楼及相关土地使用权 

厦门机场消防救援中心二期大楼位于T3候机楼东侧、停机坪南侧，建设内容为消防救援

中心、过夜值班宿舍楼等，建筑面积约为13570平方米，预计2014年底完工投入使用。该项目

投资建设主体为翔业集团公司，相关土地使用权归属翔业集团公司。 

公司拟按总价约3,164.49万元/年的价格向控股股东翔业集团公司租赁其拥有的上述航

空性业务资产营运所必须的资产及相关土地使用权。  

翔业集团公司保证合法拥有租赁合同约定的租赁资产及土地，并有有效的处分权；该租

赁资产和土地未设定任何担保和其他第三方权益；并保证该租赁资产和土地免遭任何第三人

的追索。否则，翔业集团公司承担由此而引起的所有经济和法律责任。 

四、关联交易合同的主要内容及定价情况  

（一）本公司与翔业集团公司拟于2014年12月9日签署《站坪及滑行道资产及相关土地使

用权租赁协议》。 

1、交易主体：翔业集团 

2、交易价格：公司拟按2,235.11万元/年的价格租赁控股股东翔业集团公司投资的站坪

及滑行道资产及相关土地使用权，价格参考公司目前同类资产租赁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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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支付方式：租金每季度缴交一次，公司应于每季度第一个月10日前缴清租赁资产及土

地的租金。 

4、租赁期限：租赁期为五年，自资产交付使用之日起生效，租赁期满后，根据当时适用

的法律法规规定的程序，本着公平原则，由双方确定新的租金水平或其他处理方式。 

（二）本公司与翔业集团公司拟于2014年12月9日签署《T4候机楼配套的地面停车场及相

关土地使用权租赁协议》。 

1、交易主体：翔业集团 

2、交易价格：公司拟按552.58万元/年的价格租赁控股股东翔业集团公司投资的T4候机

楼配套的地面停车场及相关土地使用权，价格参考公司目前同类资产租赁价格。 

3、支付方式：租金每季度缴交一次，公司应于每季度第一个月10日前缴清租赁资产及土

地的租金。 

4、租赁期限：租赁期为五年，自资产交付使用之日起生效，租赁期满后，根据当时适用

的法律法规规定的程序，本着公平原则，由双方确定新的租金水平或其他处理方式。 

（三）本公司与翔业集团公司拟于2014年12月9日签署《厦门机场消防救援中心二期大楼

及相关土地使用权租赁协议》。 

1、交易主体：翔业集团 

2、交易价格：公司拟按376.81万元/年的价格租赁控股股东翔业集团公司投资的厦门机

场消防救援中心二期大楼及相关土地使用权，价格参考公司目前同类资产租赁价格。 

3、支付方式：租金每季度缴交一次，公司应于每季度第一个月10日前缴清租赁资产及土

地的租金。 

4、租赁期限：租赁期为五年，自资产交付使用之日起生效，租赁期满后，根据当时适用

的法律法规规定的程序，本着公平原则，由双方确定新的租金水平或其他处理方式。 

五、本次关联交易的目的及其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一）交易的必要性 

厦门机场T3号航站楼于1996年11月28日建成投入使用，原设计旅客吞吐量895万人次，

2014年厦门机场旅客吞吐量将突破2000万人次，已远超过原设计标准。随着航空业务量增长，

机场航务区容量已严重不足，难以满足飞机起降高峰小时的容量要求。本次租赁的相关资产，

整体上可以有效缓解航务区及配套设施不足与航空运输业务量增长的矛盾。总体上，本次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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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租赁与航空业务相关的资产，有利于提升航空业务的保障能力，满足厦门机场航空运输业

务量持续增长的需要；有利于公司继续健全具有较强竞争力的完整的航空产业链，提升公司

竞争力；有利于公司的长远发展，符合广大中小股东的利益。 

（二）交易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影响 

本次交易完成后，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无产生重大影响。 

六、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1、本公司独立魏锦才先生、曾招文先生、吴超鹏先生、赵鸿铎先生在本次交易前发表事

前认可意见，本次交易租赁价格的确认原则参考公司目前同类资产的租赁价格，符合市场交

易原则，本公司与关联方的交易条件同等，没有违背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不存在对公

司显失公平的情况。同意将交易事项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2、2014年12月9日召开的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与控股股东

厦门翔业集团有限公司签订〈站坪及滑行道资产及相关土地使用权租赁协议〉的议案》、《关

于公司与控股股东厦门翔业集团有限公司签订〈T4候机楼配套的地面停车场及相关土地使用

权租赁协议〉的议案》、《关于公司与控股股东厦门翔业集团有限公司签订〈厦门机场消防

救援中心二期大楼及相关土地使用权租赁协议〉的议案》，出席会议的11名董事中,在翔业集

团任职的关联董事陈斌先生、王倜傥先生、钱进群先生、刘晓明先生、郑进女士回避了表决,

董事孙长力先生、刘范畴先生和独立董事魏锦才先生、曾招文先生、吴超鹏先生、赵鸿铎先

生经认真审议，一致表决通过了该项议案。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该项议案尚需获得公

司股东大会的批准，与该关联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人将放弃在股东大会上对该议案的投票

权。 

3、独立董事对本次关联交易事项的意见 

独立董事魏锦才先生、曾招文先生、吴超鹏先生、赵鸿铎先生认为本次关联交易的表决

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法律、法规以及本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该资产租

赁参考公司目前同类资产的租赁价格，符合市场交易原则，同时该租赁协议有利于缩短建设

周期，提升航务区及配套设施的保障能力。基于上述，公司独立董事对厦门国际航空港股份

有限公司与厦门翔业集团有限公司签订《站坪及滑行道资产及相关土地使用权租赁协议》、

《T4候机楼配套的地面停车场及相关土地使用权租赁协议》、《厦门机场消防救援中心二期

大楼及相关土地使用权租赁协议》表示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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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历史日常关联交易情况 

过去12个月本公司与翔业集团进行过本次交易类别的交易，均按合同条款正常履行，详

见2013年度本公司日常关联交易公告。 

八、备查文件  

1、本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 

2、本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3、本公司与翔业集团公司签署的《站坪及滑行道资产及相关土地使用权租赁协议》、《T4

候机楼配套的地面停车场及相关土地使用权租赁协议》、《厦门机场消防救援中心二期大楼

及相关土地使用权租赁协议》 

4、本公司独立董事为本次关联交易出具的事前认可意见和独立意见报告 

 

特此公告。 

 

 

厦门国际航空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12月10日 


